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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77／2024號 

2024 至 2027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

(會議於 2024 年 7 月 9 舉行 )  

編號 議題 採取行動和建議 負責部門或機構

F E H C  1  反 映 塘 尾 道 及 登 打

士 街 行 人 天 橋 狗 隻

隨處便溺問題  

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

(i) 詢 問 天 橋 的 清 理 時 段 及 次 數 ， 建 議 部 門 揀

選 合 適 的 時 段 清 潔 ， 並 希 望 路 政 署 提 供 兩

條天橋的保養和清洗記錄。

(ii) 建 議 食 環 署 多 加 巡 查 和 針 對 目 標 人 士 加 強

宣 傳 教 育 ， 例 如 在 放 狗 的 熱 門 地 點 懸 掛 橫

額。

(iii) 建 議 利 用 網 絡 攝 錄 機 搜 證 和 檢 控 違 規 狗

主。

(iv) 建 議 部 門 聯 絡 動 物 組 織 接 收 天 橋 附 近 的 流

浪狗，或嘗試追蹤狗隻的主人。

食物環境衞生署 ( “食環署 ” )的回應如下：

(i) 食 環 署 每 天 會 清 潔 橋 面 六 次 ， 並 加 派 人 員

在 不 同 時 段 專 責 清 理 狗 糞 ， 以 及 按 實 際 情

況用稀釋漂白水局部清洗橋面。

(ii) 署 方 會 因 應 放 狗 人 士 出 現 的 時 間 加 強 執

法，在有關地點以便裝人員潛伏和搜證，最

近亦有一宗成功檢控的個案。

食環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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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 議題   採取行動和建議   負責部門或機構  

       

(iii) 食 環 署 會 在 狗 隻 便 溺 弄 污 街 道 的 黑 點 進 行

宣傳教育，包括懸掛橫額。  
       

F E H C  2   反映深圳街 1 - 1 0 號

一 段 行 人 路 及 行 車

路環境衞生惡劣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：  

(i) 感 謝 食 環 署 努 力 改 善 問 題 ， 不 過 販 商 仍 舊

將 籃 子 等 物 件 胡 亂 擺 放 ， 希 望 部 門 嚴 正 執

法。  

(ii) 將 物 品 放 置 在 馬 路 會 對 駕 駛 人 士 和 途 人 的

生 命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， 希 望 警 方 交 通 部 檢 控

違例者和拖走違泊車輛。  

(iii) 由 於 舊 旺 角 街 市 正 進 行 工 程 ， 令 行 人 路 面

收窄，加上該處本就有多個巴士站，使行人

通行不便，希望部門留意和跟進。  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食 環 署 的 潔 淨 人 員 會 每 天 在 深 圳 街 一 帶 進

行清潔工作，以及每星期派員到該處三次，

調查鼠患和採取防蚊防鼠的措施。  

(ii) 署 方 會 按 照 實 際 情 況 ， 調 派 人 員 在 上 址 加

強 檢 控 違 反 潔 淨 條 例 的 人 士 ， 以 及 向 店 舖

和販商進行宣傳教育。  

 

香港警務處 ( “警務處 ” )表示，警方會按實際交通

情 況 ， 針 對 區 內 的 不 同 交 通 黑 點 訂 定 優 先 次 序

進行交通管制和執法。  

 食環署  

警務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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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E H C  3   反 映 旺 角 及 大 角 咀

區 內 單 車 及 手 推 車

亂泊情況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大 角 咀 有 很 多 單 車 長 期 停 泊 在 欄 杆 附 近 ，

希望相關部門可以定期巡查及清理。  

(ii) 手 推 車 亂 泊 在 路 邊 有 潛 在 危 險 ， 例 如 碰 傷

街坊、構成駕駛盲點或影響大型車輛轉彎，

希望部門跟進。  

(iii) 有 人 在 大 角 咀 道 、 中 匯 街 和 美 安 街 一 帶 長

期 擺 放 手 推 車 用 於 棄 置 垃 圾 ， 建 議 食 環 署

跟進，減少對居民的影響。  

(iv) 詢 問 可 否 進 行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， 或 在 跨 部

門會議定期跟進問題。  

(v) 秘 書 處 會 後 會 向 委 員 發 出 問 卷 收 集 相 關 黑

點，根據情況再作跟進。  

 

地政總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九 龍 西 區 地 政 處 ( “地 政 處 ” )會 聯 同 油 尖 旺

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和 食 環 署 定 期 進 行

聯合清理違泊單車行動。地政處會根據《土

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 (第 2 8 章 )於繫固在欄

杆 可 使 用 的 單 車 上 張 貼 通 知 ， 要 求 有 關 佔

用 政 府 土 地 的 情 況 須 於 指 定 限 期 前 停 止 ，

倘 有 關 單 車 於 限 期 前 没 有 被 車 主 移 走 ， 地

政 處 會 在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中 移 除 及 接 管 有 關

單車。  

 地政總署  

食環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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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就提呈文件所列的七個地點，地政處在 6 月

底 時 進 行 了 兩 次 跨 部 門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， 預

計在 2 0 2 4 年 7 月下旬會進行下一次的聯合

清理行動。  
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積 極 參 與 由 相 關 部 門 統 籌 的

聯合行動，清理違例停泊的單車。  

(ii) 署 方 會 提 醒 巡 邏 人 員 注 意 阻 礙 清 掃 工 作 的

手推車，根據實際情況加強執法。  

(iii) 備 悉 大 角 咀 道 一 帶 與 手 推 車 和 私 人 收 集 垃

圾 服 務 商 相 關 的 情 況 ， 將 會 安 排 人 員 跟 進

處理。  

       

F E H C  4   建 議 加 強 海 富 停 車

場 對 出 附 近 的 衞 生

巡查及違泊執法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回 收 商 在 海 富 停 車 場 附 近 佔 用 馬 路 經 營 ，

不僅阻礙交通、造成環境污染和噪音滋擾，

相 關 的 社 會 成 本 需 要 由 附 近 的 街 坊 和 政 府

承擔，並不合理。  

(ii) 附 近 的 公 園 有 老 鼠 出 沒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加 強

滅鼠。  

(iii) 認 為 告 票 未 必 可 以 阻 止 回 收 商 長 期 違 泊 ，

因為他們的盈利可能較罰款金額高。  

(iv) 由 於 回 收 不 涉 及 販 賣 行 為 ， 委 員 詢 問 部 門

是否有法例能有效地規管相關情況。  

 食環署  

警務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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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建 議 食 環 署 和 警 方 互 相 配 合 、 加 強 執 法 和

教育，有需要時可邀請委員到場幫忙。  

(vi) 建 議 由 食 環 署 牽 頭 以 跨 部 門 的 方 式 處 理 有

關問題，如回收商包括不同族裔人士，部門

可 以 邀 請 相 關 族 裔 領 袖 一 起 與 回 收 商 溝

通，勸籲他們另覓地點營商，減少對附近街

坊的滋擾。  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已加派人員加強巡視和清潔街道。  

(ii) 食 環 署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保 持 環 境 衞 生 ， 署 方

人員會引用潔淨條例處理有關情況。  

(iii) 食 環 署 會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， 在 部 門 的 工 作 範

疇 下 加 強 執 法 ， 並 會 繼 續 檢 視 和 致 力 改 善

有關情況。  

(iv) 如 果 有 合 適 的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， 食 環 署 會

積極配合和參與。  

 

警務處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警 方 曾 就 海 富 停 車 場 對 出 的 汽 車 阻 塞 或 違

泊 情 況 收 到 投 訴 ， 亦 有 不 定 期 在 上 址 執 法

和檢控。  

(ii) 警 方 主 要 針 對 交 通 阻 塞 和 違 泊 等 交 通 情 況

執 法 ， 並 會 適 當 地 將 停 留 在 馬 路 上 並 對 公

共安全構成危害的棄置物移到安全位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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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如 果 有 政 府 部 門 統 籌 聯 合 行 動 ， 警 方 會 視

乎人手情況，調撥人手参與。  
       

F E H C  5   關注廣東道後巷便

溺及渠口散發臭味

問題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：  

(i) 委 員 和 街 坊 都 多 次 目 睹 有 人 在 後 巷 便 溺 ，

希 望 部 門 安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、 加 強 執 法 和 檢

控隨處便溺人士，增加阻嚇作用。  

(ii) 建 議 食 環 署 將 隨 處 便 溺 的 罰 則 張 貼 在 相 關

後巷，警惕不守法的市民。  

(iii) 希 望 渠 務 署 可 以 在 廣 東 道 和 官 涌 街 一 帶 後

巷 調 查 ， 確 認 附 近 是 否 有 大 廈 渠 口 破 損 或

錯駁污水設施至公共渠管。  

 

民 政 處 會 繼 續 和 相 關 部 門 保 持 溝 通 和 密 切 監 察

情況，有需要時會協調聯合行動。  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食 環 署 會 在 廣 東 道 的 後 巷 安 排 恆 常 潔 淨 服

務和定期清洗。  

(ii) 食 環 署 已 在 有 關 地 點 加 強 巡 查 ， 並 會 繼 續

運 用 合 適 的 執 法 策 略 ， 在 該 處 安 排 人 手 加

強執法。  

(iii) 備 悉 委 員 就 安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建 議 ， 會 從

資源分配和工作安排方面作出考慮。  

 

 民政處  

食環署  

渠務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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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署方已張貼告示，並參考委員建議，在告示

加 入 警 告 字 句 和 相 關 罰 則 ， 提 醒 市 民 切 勿

在公眾地方隨處便溺。  

 

渠務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部門人員已檢查在廣東道 1 0 9 8 至 11 0 2 號

一帶的渠務設施，確認運作正常。  

(ii) 渠 務 署 會 在 廣 東 道 和 官 涌 街 加 強 巡 查 ， 如

果發現有任何淤塞、氣味或錯駁問題，會聯

絡相關部門一起處理。  

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2 4 年 7 月  


